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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部门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总结
根据《高台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县级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高财绩〔2023〕3号）要求，对2022年我单位县级预算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工作总结如下：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我单位共申报县级专项经费10项，金额共计183.68万元，申报上级专项经费1项10万元，实际申请使用县级专项经费8项，金额共计129.68万元；实际申请使用上级专项经费1项，金额共计10万元。

（一）项目概况

1.镇纪检组织经费。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镇纪检组织经费36万元，实际支出36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支付9个镇纪委办公用品费、办公耗材费、办公设备、办公家具购置费、宣传资料印刷费、廉政示范点建设费，谈话室柔性防护栏加装费和报刊杂志订阅费。

2.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和教育馆维护费。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和教育馆维护费6万元，实际支出6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对廉政教育馆内部分景观石材维护，部分设备更换及维修维护，缴纳网络服务费，支付定期维修维护费。

3.廉政教育宣传费。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廉政教育宣传费5万元，实际支出5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元旦、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国庆等节点向全县党员、监察对象发送廉洁短信的通信服务费，廉政宣传资料印刷费和廉政展板制作费。

4.监察委办案经费。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监察委办案经费35万元，实际支出35万元。资金主要用于省、市抽调办案人员的差旅费，检察院谈话场所使用后勤保障费，保障对初核的问题线索展开核查，对立案案件展开调查，对涉及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案件进行移送起诉等工作的开展。

5.派驻纪检监察组办公经费。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综合纪检监察组办公经费38.68万元，实际支出38.68万元。资金主要用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购买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办公用品和办公耗材。

6.作风办经费。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作风办经费3万元，实际支出3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作风办购买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办公用品、办公耗材、墙面粉刷等费用。

7.巡察办巡察经费。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巡察办巡察经费5万元，实际支出5万元。资金主要用支付巡察办开展巡察工作的办公用品费、办公耗材费，巡察组人员差旅费、租车费，巡查组购买办公设备，资料印刷等费用。
8.北斗定位系统费用。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北斗定位系统费用1万元，实际支出1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事业单位公车管理平台专线费。
9.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2022年度，县财政下达我单位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10万元，当年实际支出6.29万元，主要用于支付纪委监委机关内网机房设备更换及网络改造费用。结转3.71万元于2023年3月份实施完毕，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视频会商系统设备购置费。
（二）绩效监控开展情况

根据《高台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县级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单位立刻开展了项目分析总结，对项目实施的过程、标准、流程进行了严格自查和整理，组织专人对项目方案上报、资金预算、项目审批、项目实施、资金管理和使用进行了严格监督和跟进。在项目资金的使用过程中，严格督促检查，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我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基本情况，并根据上级专项资金和县级专项资金使用支出情况分析项目绩效的具体情况，填写《县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形成了县级预算绩效评价情况总结报告。

此次县级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是加强财务管理、保证资金利用率和效益性的重要抓手，我单位把该项工作作为保障项目实施的重要工作来抓，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资金和项目进度的监管和跟进，财务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的支付和结算，办公室人员负责项目绩效工作的分析和评价，确保专项资金绩效监控工作达到预期目的。

二、自评结果概述
2022年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自评得分96分，其中：财政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分值10分，自评得分10分；产出指标分值50分，自评得分47分；效益指标分值30分，自评得分30分；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自评得分9分。

2022年1月成立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增加行政编制24个，新进人员增加16人。新成立派驻纪检组需购买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年初预算下达派驻纪检监察组办公经费不足，经向财政局提交申请，追加派驻纪检监察组办公经费32.68万元，加上年初预算6万元，全年共计38.68万元。资金主要用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购买办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碎纸机、执法记录仪等办公设备，购买办公家具、办公用品和办公耗材，展板制作等。

年初预算下达的北斗定位系统费用1万元、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经费5万元和交叉巡察经费48万元，因本年度未开展此项工作，项目未实施，县财政于年底收回指标。
通过本次县级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有针对性的对各个项目资金申报、下达、招投标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分析，未发现项目资金实施过程有违法违规行为。资金到位后，各个项目的专项资金做到资金专款专用，无编报虚假预算，套取国家财政资金行为；无随意调整和变更下达资金的用途；无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补助范围和支出内容的问题，无截留、挤占、挪用、套用专项资金行为。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今后将严格按照县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评价工作要求，在深入进行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扎实做好项目资金的预算，强化项目资金使用监管，做好预算管理绩效评价工作和自评结果通报。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和财务人员工作水平，做好日常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切实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保障纪检监察各项工作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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